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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女士：  
 

 
《 2013年香港藝術發展局 (修訂 )條例草案》  

 
 
  本部正審議上述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宜，並

有下述問題請閣下澄清    

 
(a) 本部從《 2013年香港藝術發展局 (修訂 )條例草案》的立

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6至 9段察悉，指明個人藝術工作者

的做法始於 1997年舉行的第二次提名推選活動，而 "跨
藝術範疇提名 "的做法則自 1999年的提名推選活動開始

推行，惟上述兩項做法與《香港藝術發展局條例》

(第 472章 )第 3條下的法定機制不相符。因此，以往的提

名推選活動似乎未有按照相關法例規定進行。請閣下澄

清此情況對下文所述會否產生任何法律方面的影響：  
(a)行政長官根據第 472章第 3(3)(a)條就香港藝術發展局  
("藝發局 ")成員作出的相關委任的有效性；及 (b)藝發局

自 1997年至今的作為或決定。  
 
(b) 為免藝發局以往成員委任的有效性及其作為或決定受

到質疑，政府當局會否考慮給予擬議修訂追溯力，或加

入一項條文，使藝發局以往的作為或決定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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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請閣下盡早以中、英文作覆，最好在 2013年 5月 15日
或該日前回覆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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